
會 費 委 員 會

報吿書增編

大 會

正式紀錄：第二十一屆會 

補編第十號A (A /6310/A dd.l)

聯 合 國



會 費 委 員 會

報告書墙編

大 會

正式紀錄：第二十一屆會 

補編第十號A (A /6 310/Add. 1 )

m M

聯 合 國

- 九 六 七 年 ，細 約



例 s口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卽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C



目 次

冗次

養 . i f  B ................................................................................................................  1
威.新會員國之會費灘額 .................................................................... 1
卷.新會員國入會年度會費灘額 .........................................................  2
肆.印度尼西亞的灘 款 .......................................................................  2
伍.會費委員會的建 議 .......................................................................  2



一 . 會費委員會於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至十三日舉行第二十五届會，當時 

曾考慮若千國家可能於大會第二十一届會期間成爲聯合國會員國的問題。安全 

理事會已建議大會准許蓋亞那加入本組織爲會員國 (S/6553) ; 某幾個其他國家 

在獲得獨立後也很可能於今後數月內向聯合國申請爲會員國。而且，印度尼西 

亞也很可能與本組織恢復合作。

二 . 在暫時檢討上開各項事例之後，委員會決定，如果各有關國家在大會 

第二十一屆會期間成爲聯合國會員國，則主席應將有關適宜灘額的提案分發委 

員會各委員以便作最後的核定。

三 . 根據協議的程序，委員會一致決定向大會第二十一届會所提的報告書 

應有下列增編。1

威.新會員國之會費灘額

四 . 大會議事規則第一百六十一條規定會費委員會"應就下列事項向大會 

提供意見：新會員國會費定額問題，，，"。按照此項规定，委員會曾赛議應爲大 

會第二十一屆會期間獲准爲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建議灘敦率：

新會賣國 入會曰期

巴貝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

波扎那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

蓋亞那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

賴索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

五 . 委員會在檢討已獲得的關於新會員國的統計資料後，結論認爲聯合國 

比額表中零點四的最低灘款率對所有這四國都很適當。它復決定建議爲一九六 

七年度新會員國的灘款率應添入該年度的分灘比額表中如下：

播款率總数

按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一A (二十)所訂的 

一九六七年度分灘比額表  99.82
新會員國灘款率：

巴貝多 0.04
波扎那 0.04
蓋亞那 0.04
賴索托 0.04 0.16

99.98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一届會，補編第十號 (A /6 3 1 0)。



参.新會員國入會年度會費擁額

六.根據聯合國財務條例第五條第八項新會員國須綠納其加入爲會員國 

年度之會費，並按大會所定之比率灘纖其在周轉基金預纖款項總額中所灘之數 

額"。大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六十九 (一 )決定：

"各新會員國於其加入聯合國之第一年須緣納會費,充作該年度預算經 

費，其數額須等於下一年度爲各該國所定灘額百分比之百分之三十三又三 

分之一，按照各該國加入聯合國年度之預算計算。"
但是大會的決議對此項三分之一的規則早已立有例外；對於一九五五年以來獲 

准加入本粗織爲會員國的景況類似的新近獨立的國家，此項法定最低限額幾乎 

均已減爲九分之一。按照大會前此各項決定，委員會決定建議這四個新會員國 

( 巴貝多、波扎那、蓋亞那及賴索托)爲其獲准入會的年度須緣納全年度灘款的九 

分之一。

七 . 關於聯合國財務條例第五條第八項所規定的新會員國對周轉基金的預 

緣款項，委員會建議在計算此項預纖款項時應將新會員國一九六七年度灘款率 

應用於該年度基金的核定數額。

肆.印度尼西亞的擁款

八.委員會注意到印度尼西亞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恢復全面參加聯 

合國的活動。2 秘書長在其向第五委員會的報告書 (A/C.5 /1097)中曾報導他與 

印度尼西亞政府關於該國政府對一九六五年度及一九六六年度聯合國輕常預算 

及聯合國緊急軍特設帳戶所擔負的財政義務問題進行商談的結果。

九 . 爲一九六七年度，委員會記得它向大會第十九届會所提的報吿書3中曾 

提議關於印度尼西亞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七各年度灘敦比額表中的灘敦率，現 

在建議印度尼西亞的灘款率應定爲百分之零點三九，並且將此數添入該年度的 

灘敦比額表中。

伍.會費委員會的建議

一0 . 大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二一一■八 (二十)所規定的一 

九六七年度比額表中灘款率的總和共計九九點A 二。將四個新會員國及印度尼 

西亞的灘款率，如所建議共計零點五五添入目前的比額表之後，則灘款率總和 

共達百分之一百點三七。過去，凡會員國灘敦率總數超過一0 0 之數時，本組 

織的費用總額便按照比額表所示的灘款率比例分灘於所有會員國。委員會建議 

在分灘本粗織一九六七年度費用時也應採用此項方法。

’參閱文件A /P V .1 4 2 0。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屆會，補編第十號( A /5 8 1 0)。



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下列決議草案：

"大會，

"議決：

( a ) 大會第二十一届會期間獲准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國家，其 - 
六七年度分灘比率應如下：

*九

會員國 

巴貝多 

波扎那 

蓋亞那 

賴索托

印度尼西亞（自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起恢復全面參加本組纖）

分 率  

0.04  
0.04  
0.04  
0.04

0.39
上列比率應添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會決議案二一一八 (二十)所 

規定之一九六七年度分灘比額表內；

( b ) 蓋亞那係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成爲聯合國會員國，波扎那與 

賴索托係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成爲會員國，巴貝多係於一九六六年十 

二月九日成爲會員國；此數國應負擔入會年度輕費之部分,其數額應等於各 

該國一九六七年度灘款百分數之九分之一 , 照一九六六年度預算淨額計算； 

C e )四個新會員國—— 巴貝多、波扎那、蓋亞那及賴索托—— 及印度尼 

西亞應向周轉基金預纖敦項，其數額應爲按各該國一九六七年度分灘比率 

照一九六七年度周轉基金核定數額計算而得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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